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學助理助學金施行細則
民國九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十五日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1條 本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係依據『東海大學教學助理助學金辦法』訂定之。
第2條 助學金設置目的在鼓勵本系大學部優秀學生擔任教學助理，負責課業輔導工作，協助授課老師從事強化課程之教學與輔導。
第3條 教學助理自本系大三、大四學生中甄選產生，以每十五名學生甄選一名為原則。        
第4條 甄選條件(符合以下所列條件之一)：

1、 勞作成績每學期不得低於七十五分，平均不得低於七十八分。
2、 歷年學期成績總平均應為全班前百分之三十之內。
3、 具有程式設計實務經驗。
第5條 符合申請資格且有意擔任教學助理之同學，請留意每學期初系辦公告徵選訊息，列印歷年成績單(含名次證明)，如有清寒或其他弱勢證明文件可一併提出，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第6條 錄取名單與獎金由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定之。

第7條 教學助理助學金由學務處核發，以一次核發補助金額。

第8條 教學助理助學金計算方式為勞動部核定之基本工資為單位乘以服務時數。
第9條 本施行細則若有未盡事宜，依『東海大學教學助理助學金辦法』辦理。

第10條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提行政會議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